
关于拟批复河南郑州航空港区比亚迪110千伏新电池变电源完善工程
和河南郑州航空港区富士康110 千伏用户接入工程
两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拟对河南郑州航空港区比亚迪110千伏新电池变电源完善工程和河南郑州航空港区富士康110 千伏用户接入工程两个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一、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对策和措施

	1
	河南郑州航空港区比亚迪110千伏新电池变电源完善工程
	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官庙办事处、冯堂办事处和大营镇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项目位于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官庙办事处、冯堂办事处和大营镇。

本工程建设内容包括：

（一）港区220kV变电站110kV间隔扩建工程：港区220kV变电站本期扩建至弗迪变、新电池变的110kV出线间隔2个，分别占用港区变110kV配电装置区北数第七、第八出线间隔。本期间隔扩建在站内预留位置建设，不新增征地。

（二）弗迪~新电池π接入港区变110kV线路工程。本工程将“河南郑州航空港区比亚迪110千伏仰望变电源完善工程”中形成的阮咸双T接仰望~新电池和弗迪~新电池110kV线路在T接点处断开，形成弗迪~新电池110kV线路、阮咸～新电池110kV线路、阮咸～仰望110kV 线路；后将新形成的弗迪~新电池110kV线路π接入港区变，分别形成港区~弗迪110kV线路、港区~新电池110kV线路各一回。新建线路路径全长14.57km，其中混压同塔四回架空线路段长11.8km，双回架空线路段长0.43km，双回电缆线路段长2.34km。
工程总投资为1235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2.6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0.4%。
	电磁影响防治措施

在项目运行期，要求临时运行维护人员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的维护和运行管理，加强巡查和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异常的电磁感应现象，保障输变电建设项目的正常运行，保障环境保护设施发挥环境保护作用，确保变电站周围电磁环境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并及时解决公众合理的环境保护诉求。

2.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①施工期：项目要求明确施工单位噪声污染防治责任，施工单位文明施工，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控工作，并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管理。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依法限制夜间高噪声施工，施工车辆出入现场时应低速、禁鸣。运输材料的车辆进入施工现场限制鸣笛，装卸材料时应做到轻拿轻放。对高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应采取临时的可移动式隔声屏障围挡等临时防护措施，同时对施工机械和场地进行合理布置，降低噪声影响。
如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需在夜间施工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时，应按相关规定，取得相关部门证明并公告附近居民。

②运营期：变电站维护人员对其进行定期巡查及维护，加强设备维护，保障站内设施及线路的正常运行，防止由于变电站运行故障产生额外噪声影响的情况发生。
3、水环境影响防治措施

①施工期：港区220kV变电站利用站内前期建设的化粪池对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进行处理，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定期清运，不外排。施工单位要做好施工场地周围的拦挡措施，尽量避开雨天土石方开挖作业；在施工场地修建临时污水处理设施，站内砂石料加工废水、施工车辆清洗废水经收集、沉砂、澄清处理后回用，不外排。对于混凝土养护所需用水采用罐车运送，养护方法为先用吸水材料覆盖混凝土，再在吸水材料上洒水，根据吸收和蒸发情况，适时补充。在养护过程中，大部分养护水被混凝土吸收或被蒸发，不会因养护水漫流而污染周围环境。输电线路施工人员临时租用附近村庄民房或工屋，不设置施工营地，生活污水利用租用民房内的化粪池进行处理。落实文明施工原则，不漫排施工废水。在钻孔灌注桩施工场地设置泥浆沉淀池，并设置防渗措施。施工完成后，将泥浆用汽车密封运输至指定地点处置，不随意弃渣污染环境。
②运营期：变电站运维人员生活污水利用前期工程站内建设的污水处理装置或化粪池进行处理，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定期清运，不外排。线路定期巡线过程中，临时运行维护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利用线路沿线居民房屋内设施处理，禁止随意排放。
4、固体废物影响和防治措施

①施工期：要求施工过程中的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应分别收集存放，及时清运。生活垃圾实行袋装化，封闭贮存；建筑垃圾分类堆存，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雨、防扬尘等）。施工完成后应将混凝土余料和残渣及时清除，密封运输污泥至指定地点，做好迹地清理工作。新建输电线路塔基开挖、电缆敷设产生的多余土方不得随意弃置，应当在塔基范围内平整，严禁随意堆放。
②营运期：对于变电站运维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应收集集中后交由环卫部门妥善处理；变电站站内待蓄电池达到使用寿命或需要更换时统一交有资质单位处置，严禁随意丢弃；变电站正常运行期间不会产生废变压器油，检修状态下产生的废油不在场内暂存，交由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线路临时运维人员在定期巡线过程中可能产生少量固体废物，运行维护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绝缘子、生活垃圾等废物不得随意丢弃，线路临时运维人员应将生活垃圾带至垃圾集中收集点妥善处置，废弃绝缘子等施工废物回收处理。
废气防治措施：

施工单位应文明施工，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控工作；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等要合理堆放，应定期清运；车辆运输变电站、电缆线路和架空线路产生的多余土方时，必须密闭、包扎、覆盖，避免沿途漏洒，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指定路段行驶，控制扬尘污染；加强材料转运与使用的管理，合理装卸，规范操作；临时堆土应及时苫盖、干燥天气下易起尘的裸露土地及时洒水抑尘；泥浆沉淀设施，施工车辆不得带泥上路行驶，施工现场道路以及出口周边的道路不得存留建筑垃圾和泥土；按照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相关要求，在重污染天气三级及以上预警期间，严格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加强施工工地、道路扬尘和堆场扬尘监管。停止施工工地土石方作业等可能产生大量扬尘的作业环节。全面做好施工工地扬尘管控，落实建设单位主体责任。
6、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①施工期：土地占用保护措施：建议业主以合同形式要求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按照设计要求，施工时杆塔基础开挖多余的土石方不允许随意倾倒，应采取回填或异地回填等方式妥善处置；施工完成后立即清理施工迹地，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
植被保护措施：输电线路塔基施工时，建设单位应圈定施工活动范围，避免对周边区域植被造成破坏。塔基施工和电缆沟槽开挖应分层开挖，分层堆放，注意表土保护，施工结束后按原土层顺序分层回填，以利于后期植被恢复；塔基施工结束后，尽快清理施工场地，及时清理残留在原场地的混凝土、土石方，并对施工扰动区域进行植被恢复。对于永久占地造成的植被破坏，工程施工前将对施工区域内的树木进行苗木移植。对施工临时占地的区域进行植被恢复，恢复原有的植被功能。
动物影响防护措施：加强施工人员的环境保护教育，提高施工人员和相关管理人员的环保意识，严禁出现随意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采用低噪声的机械等施工设备，禁止随意大声喧哗等高噪声的活动，减少施工活动噪声对野生动物的驱赶效应。利用现有市政道路作为施工道路，减少施工道路的开辟，减少施工道路开辟对野生动物生活环境的破坏范围和强度。土方作业分层开挖、及时回填，裸露地表覆盖防尘网或植被毯，减少昆虫暴露，并制定临时积水疏导方案，避免形成新的鸟类觅食区，在架空线路附件安装时，对导线进行监护，发现鸟类停留、筑巢材料，立即清理，防止导线悬挂杂物，引发后续运行故障。施工结束后，对施工扰动区域及临时占地区域进行原生态恢复，恢复野生动物生境。
水土流失防护措施：施工单位在土石方工程开工前应做到先防护，后开挖。土石方开挖尽量避免在雨天施工，土建施工期间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如遇大风、雨天，应及时做好施工区的临时防护。对开挖后的裸露开挖面用苫布覆盖，避免降雨时水流直接冲刷，施工时开挖的土石方不允许就地倾倒，应采取回填或异地回填，临时堆土应在土体表面覆上苫布防治水土流失。加强施工期的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做好临时堆土的围护拦挡。

②营运期：在项目运行期需对变电站、新建线路沿线及塔基进行定期巡查及检修，应对运行维护人员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尤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相关知识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对工程周围动植物及生态环境进行破坏。

	2
	河南郑州航空港区富士康110千伏用户接入工程
	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张庄办事处、滨河办事处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项目途径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张庄办事处、滨河办事处。本工程建设内容包括：

（1）晟观220kV变电站110kV间隔扩建工程：晟观220kV变电站本期占用已建北数第九、第十出线间隔分别至翱翔变、康贵变，同时扩建（还建）两个备用出线间隔，为北数第五、第六出线间隔；本期间隔扩建在站内预留位置建设，不新增征地。

（2）翱翔~康贵Ⅱ回π接入晟观变110kV线路工程：本工程将翱翔~康贵Ⅱ回110kV线路π接入晟观变，形成晟观~翱翔、晟观~康贵110kV线路各1回，双回架设。新建线路路径全长8.06km，其中四回架空线路段长4.1km（全部挂线，上层线路备用），双回架空线路段长3.8km，双回电缆线路段长0.16km。
（3）晟观~翱翔、晟观~康贵双T接入富士康变110kV线路工程：本工程自富士康变新建2条并行的双回线路（全部挂线，上层线路备用）分别T接至前述π接线路形成的晟观~翱翔、晟观~康贵110kV线路。新建线路路径全长2.97km，其中双回架空线路段长2.4km、双回电缆线路段长0.57km。

工程总投资为595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1.4万元，占工程总投资的1.0%。

	1、电磁影响防治措施
在项目运行期，要求临时运行维护人员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的维护和运行管理，加强巡查和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异常的电磁感应现象，保障输变电建设项目的正常运行，保障环境保护设施发挥环境保护作用，确保变电站周围电磁环境符合《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并及时解决公众合理的环境保护诉求。

2、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①施工期：项目要求明确施工单位噪声污染防治责任，施工单位文明施工，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控工作，并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管理。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依法限制夜间高噪声施工，施工车辆出入现场时应低速、禁鸣。运输材料的车辆进入施工现场限制鸣笛，装卸材料时应做到轻拿轻放。对高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应采取临时的可移动式隔声屏障围挡等临时防护措施，同时对施工机械和场地进行合理布置，降低噪声影响。

如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需在夜间施工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时，应按相关规定，取得相关部门证明并公告附近居民。
②运营期：变电站维护人员对其进行定期巡查及维护，加强设备维护，保障站内设施及线路的正常运行，防止由于变电站运行故障产生额外噪声影响的情况发生；确保变电站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4类标准限值要求，并及时解决公众合理的环境保护诉求。

3、水环境影响防治措施

①施工期：施工废水控制措施：输电线路施工人员就近租用民房，生活污水依托民房内已有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段施工采用无废污水排放的施工方式，混凝土采用商品混凝土，不在现场搅拌；施工废水应杜绝直接向水源地保护区水体排放，应将施工废水沉淀处理后回用，上层清水用于喷洒施工场地、下层沉淀层填埋并采取绿化措施。

严格控制临时占地：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开挖时，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做到尽量减小开挖的范围，避免不必要的开挖和过多的破坏原土。土建施工一次到位，避免重复开挖。基础开挖尽量保持坑壁成型完好，并做好弃土的处理，避免坑内积水，基础坑开挖好后尽快浇筑混凝土。基础拆模后，经监理验收合格后回填，回填土按要求进行分层夯实基础施工尽量采用基础开挖量较小的基础开挖方式，减少对地表的扰动。施工期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段修筑大型机械通行的临时道路，施工便道应尽量利用沿线现有市政道路运输建筑材料。线路架设过程中，尽量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利用现状道路布设牵张场。
②运营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段拟采取的水环境保护措施及设施：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工程区域巡检过程中，对扰动区的植被恢复情况进行检查，如发现扰动区局部存在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情况，及时组织人力对扰动区植被进行修复。
一般区段拟采取的水环境保护措施：变电站运维人员生活污水利用前期工程站内建设的污水处理装置或化粪池进行处理，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定期清运，不外排。线路定期巡线过程中，临时运行维护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利用线路沿线居民房屋内设施处理，禁止随意排放。
4、固体废物影响和防治措施

①施工期：要求施工过程中的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应分别收集存放，及时清运。生活垃圾实行袋装化，封闭贮存；建筑垃圾分类堆存，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雨、防扬尘等）。施工完成后应将混凝土余料和残渣及时清除，密封运输污泥至指定地点，做好迹地清理工作。新建输电线路塔基开挖、电缆敷设产生的多余土方不得随意弃置，应当在塔基范围内平整，严禁随意堆放。拆除线路工程仅拆除塔基构架及附件，不深挖混凝土基础，拆除结束后，应对裸露在地面的塔基及其地面下1m以上区域均进行破碎处理，对拆除塔基占地进行土地整治并复耕或恢复其原有土地功能。拆除线路产生的塔材、金具等物料统一交由建筑公司物资部门集中处置，不可随意丢弃。
②营运期：对于变电站运维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应收集集中后交由环卫部门妥善处理；变电站站内待蓄电池达到使用寿命或需要更换时统一交有资质单位处置，严禁随意丢弃；变电站正常运行期间不会产生废变压器油，检修状态下产生的废油不在场内暂存，交由具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线路临时运维人员在定期巡线过程中可能产生少量固体废物，运行维护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绝缘子、生活垃圾等废物不得随意丢弃，线路临时运维人员应将生活垃圾带至垃圾集中收集点妥善处置，废弃绝缘子等施工废物回收处理。
5、废气防治措施

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应文明施工，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控工作；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等要合理堆放，应定期清运；车辆运输变电站、电缆线路和架空线路产生的多余土方时，必须密闭、包扎、覆盖，避免沿途漏洒，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指定路段行驶，控制扬尘污染；加强材料转运与使用的管理，合理装卸，规范操作；临时堆土应及时苫盖、干燥天气下易起尘的裸露土地及时洒水抑尘；泥浆沉淀设施，施工车辆不得带泥上路行驶，施工现场道路以及出口周边的道路不得存留建筑垃圾和泥土；按照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相关要求，在重污染天气三级及以上预警期间，严格按照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加强施工工地、道路扬尘和堆场扬尘监管。停止施工工地土石方作业等可能产生大量扬尘的作业环节。全面做好施工工地扬尘管控，落实建设单位主体责任。
6、生态环境影响

①设计阶段：新建线路避让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自然公园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等法定生态环境敏感区及各类重要生境；新建线路优化杆塔基础布置，输电线路杆塔基础尽量避开农田区域布置，确实无法避让的，应尽量选择布置在农田边角处，减少对农业耕作的影响；本工程线路一档跨越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严禁在一级保护区内开展任何施工活动，一级保护区两侧的塔基位置尽量远离保护区边界。优化二级保护区内的塔基数量，优化杆塔和基础型式设计，减少塔基占地面积和开挖土石方工程量。
②施工期：土地占用保护措施：建议业主以合同形式要求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按照设计要求，施工时杆塔基础开挖多余的土石方不允许随意倾倒，应采取回填或异地回填等方式妥善处置；施工完成后立即清理施工迹地，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
植被保护措施：输电线路塔基施工时，建设单位应圈定施工活动范围，避免对周边区域植被造成破坏；塔基施工和电缆沟槽开挖应分层开挖，分层堆放，注意表土保护，施工结束后按原土层顺序分层回填，以利于后期植被恢复；塔基施工结束后，尽快清理施工场地，及时清理残留在原场地的混凝土、土石方，并对施工扰动区域进行植被恢复。对于永久占地造成的植被破坏，工程施工前将对施工区域内的树木进行苗木移植。对施工临时占地的区域进行植被恢复，恢复原有的植被功能。线路工程拆除的杆塔及绝缘子、金具等设备应及时清运，避免长期压覆地表植被。对于拆除的塔基，应将地面以下1m内的基础进行清理后将土壤回填，后在原塔基处进行复耕或恢复其原有土地性质。
动物影响防护措施：加强施工人员的环境保护教育，提高施工人员和相关管理人员的环保意识，严禁出现随意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采用低噪声的机械等施工设备，禁止随意大声喧哗等高噪声的活动，减少施工活动噪声对野生动物的驱赶效应；利用现有市政道路作为施工道路，减少施工道路的开辟，减少施工道路开辟对野生动物生活环境的破坏范围和强度；土方作业分层开挖、及时回填，裸露地表覆盖防尘网或植被毯，减少昆虫暴露，并制定临时积水疏导方案，避免形成新的鸟类觅食区，在架空线路附件安装时，对导线进行监护，发现鸟类停留、筑巢材料，立即清理，防止导线悬挂杂物，引发后续运行故障。施工结束后，对施工扰动区域及临时占地区域进行原生态恢复，恢复野生动物生境。
水土流失防护措施：施工单位在土石方工程开工前应做到先防护，后开挖。土石方开挖尽量避免在雨天施工，土建施工期间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如遇大风、雨天，应及时做好施工区的临时防护。对开挖后的裸露开挖面用苫布覆盖，避免降雨时水流直接冲刷，施工时开挖的土石方不允许就地倾倒，应采取回填或异地回填，临时堆土应在土体表面覆上苫布防止水土流失；加强施工期的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做好临时堆土的围护拦挡；
③营运期：在项目运行期需对变电站、新建线路沿线及塔基进行定期巡查及检修，应对运行维护人员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尤其是野生动植物保护相关知识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对工程周围动植物及生态环境进行破坏。


二、听证告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上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
联系电话（传真）：0371—60890276
通讯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政务服务大厅
